
鄂注协发〔2022〕56 号

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同意中审众环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等 3家会计师

事务所申报 2022 年内部培训资格的批复

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：

你们上报的 2022 年内部培训资格申报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修订印发〈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

度〉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制度〉的通知》

（会协〔2021〕46 号）及《2022 年湖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培

训计划》（鄂注协发〔2022〕48 号），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五

届理事会教育培训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立信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北分所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北分所具有 2022 年内部培训资格。

二、取得内部培训资格的事务所，应统筹做好疫情防控，



严格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》（会协〔2021〕46 号）

和省注协要求开展培训工作，按时完成当年培训任务，及时上

报相关培训材料及数据，各项培训材料及数据将作为我会考核

各所内部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及学时确认的重要依据。

三、事务所开展内部培训工作的有关要求：

（一）培训对象。培训针对本所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，可

根据实际需要将其他各层级人员纳入培训范围。

（二）培训课时。每名注册会计师当年参加继续教育培训

累计不少于 40 学时，其中职业道德的培训不少于 4 个学时，

面授培训不少于 16 个学时。

（三）培训注意事项：

1.6 月 25 日前，登录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管理信息

系统”上传本所继续教育办法及 2022 年继续教育培训计划。

2.自主举办培训班前一周，应向省注协考培部报备培训通

知，需包含培训时间及地点、培训提纲、师资介绍、拟培训人

员名单等具体培训安排相关内容。

3.培训班结束 15 日内，向省注协报送培训资料，包括培

训讲义、受训注册会计师名单（加盖事务所公章）、每日考勤

记录（注师本人签字并加盖事务所公章）、授课教师评价表、

培训班总结，并将培训数据真实准确录入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

会行业管理信息系统”。

四、培训期间，省注协将实地走访、督导、抽查培训情况。



对内部培训实施过程中不符合要求的事务所，省注协将严格按

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》第十三条规定处理。

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2022 年 6 月 9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2年6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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